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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以下簡稱CEDAW）

1979（民國6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以下簡稱CEDAW），並在1981（民國70）
年正式生效，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
公民和政治權利，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消
除對婦女之歧視，確保男女在教育、就業、保健、家庭、
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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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EDAW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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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第六部分

第1條對婦女歧視
之定義
第2條消除對婦女
歧視之義務
第3條推動婦女享
有人權和基本自
由
第4條暫行特別措
施
第5條社會文化行
為模式
第6條禁止販賣婦
女與使婦女賣淫

第7條消除政治和
公共生活中對婦
女的歧
第8條國際參與代
表權
第9條國籍權

第10條教育權
第11條就業權
第12條健康權
第13條經濟與社
會福利權
第14條農村婦女
權益

第15條法律平等
第16條婚姻與家
庭生活

第17條CEDAW
委員會
第18條國家報告
第19條議事規則
第20條委員會會
議
第21條委員會報
告
第22條專門機構
的作用

第23條對其他條
約的影響
第24條締約國承
諾
第25-30條本公
約的相關行政

CEDAW內容詳列各項性別平等權利，包含參與政治及公
共事務權、參與國際組織權、國籍權、教育權、就業權、
農村婦女權、健康權、社會及經濟權、法律權、婚姻及
家庭權等。



三、CEDAW三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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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包含有意的歧視與無意的歧視。
• 2.法律上(de jure)之歧視與實際上(de facto)之歧視。
• 3.政府行為和私人行為(非政府組織、機構、個人、企業等)。

禁止

歧視

•男女平等易流於形式平等或保護主義平等，應加以辨識。必要時需運用矯
正式平等以達成實質平等。

•從「形式平等」到「實質平等」:「形式平等」通常被界定為「齊頭式的平
等」，不問對象或事實差異，法律一視同仁，均為相同處置。法律改了，
習俗觀念也要跟著改(例:財產繼承)

•「實質平等」乃指「合理的差別待遇」:講求機會均等的概念，也可以因為
不同的原因給予差別待遇，例如提供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補助。

實質

平等

• 國家（政府機關、所有部門）應肩負確保平等和消除歧視的責任。
• 1. 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不管是法律，或是任何做法。
• 2. 國家都有義務消除對婦女所造成的歧視。
• 3. 男女應享有法律上以及實質上的平等。

國家

義務



四、認識直接、間接、交叉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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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歧視」

(Direct discrimination)

包括明顯(explicitly)以

性或性別差異為由所實

施的差別待遇，包含法

律、政策、方案措施、

人際互動、文化習俗等，

都可能有直接歧視情形

的發生。

「間接歧視」

(Indirect discriminatio)

指的是一項法律、政策、

方案或措施表面上對男

性和女性無任何歧視，

但在實際施行上產生歧

視婦女的效果。

「交叉歧視」
(intersectional discrimination

歧視可能是雙重或是多重存

在的(一般性建議第28號第

18點)。性別歧視可能與種

族、族裔、宗教或信仰、健

康狀況、年齡、階級、種姓、

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等交叉出

現(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

例如把年齡跟性別交叉起來

看，都市/鄉村(農村/漁村)

資源)。



五、CEDAW一般性建議 1-40號(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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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第1號締約國報告
第2號締約國報告
第3號教育和宣傳活動
第4號保留
第5號暫行特別措施
第6號有效的國家機制和宣傳
第7號資源
第8號《公約》第8條執行情況
第9號有關婦女狀況的統計資料
第10號《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通過十週年

第11號履行報告義務的技
術諮詢服務

第12號對婦女的暴力行為
第13號同工同酬
第14號女性割禮
第15號各國防治後天免疫

缺乏症候群(愛滋
病)的策略避免對
婦女造成歧視

第16號城鄉家庭企業中的
無酬女工

第17號婦女無償家務活動
的衡酌與量化及其
在國民生產總值中
的確認

第18號身心障礙婦女
第19號對婦女的暴力行為
第20號對《公約》的保留

第21號婚姻和家庭關係中
的平等

第22號修正《公約》第20
條

第23號政治和公共生活
第24號《公約》第12條(婦

女和保健)
第25號《公約》第4條第1

項(暫行特別措施)



五、CEDAW一般性建議 1-40號(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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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號女性移工
第27號高齡婦女及其人權
第28號締約國在《公約》

第2條下的核心義
務

第29號關於《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第十六條(婚姻與
家庭生活)的一般
性建議(婚姻、家
庭關係及其解除的
經濟後果)

第30號關於婦女在預防衝
突、衝突及衝突後
局勢中的作用

第31號與兒童權利委員會有關
有害做法的第18號聯合
一般性建議/意見

第32號關於婦女的難民地位、
庇護、國籍和無國籍狀
態與性別相關方面建議

第33號關於婦女獲得司法救助
的建議一般性建議

第34號關於農村婦女權利的一
般性建議

第35號關於基於性別的暴力侵
害婦女行為的第35號一
般性建議，更新第19號
一般性建議

第36號關於女童和婦女受教育
權的一般性建議

第37號關於氣候變化背景下減
少災害風險所涉性別方
面的一般性建議

第38號關於全球移民背景下販
運婦女和女童問題的一
般性建議(2020年)

第39號關於原住民族婦女和女
童權利的一般性建議
(2022年)

第40號關於婦女在決策系統中
平等和包容性代表權的
一般性建議(2024年)



六、 CEDAW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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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6年2月9日
批准及簽署CEDAW加入書

⬇

民國100年6月8日公布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

民國101年1月1日起施行

民國98年
提出第1次國家報告

⬇

民國102年
提出第2次國家報告

(於民國103年舉行國際審查)
⬇

民國106年
提出第3次國家報告

(於民國107年7月舉行國際審查)
⬇

民國111年
提出第4次國家報告

(於同年11月底至12月舉行國際審查)
⬇

民國115年
提出第5次國家報告



七、CEDAW與業務

案例分析-從性別平等探究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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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嬌目前在南投縣政府擔任科員，老公在縣內某一公
所擔任課長，雙方都是公務人員，春嬌於今年5月生下
一子後，兩人商量因父母及公婆年事已高，無多餘體
力協助照顧小孩，是否由其中1人全職照顧，但要由誰
育嬰留職停薪照顧小孩?考量職位、未來陞遷、經濟與
長輩傳統觀念各面向後陷入天人交戰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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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從性別平等探究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權益

一、與CEDAW有關條文

•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a)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

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

一切其他做法。(b)保證家庭教育應包括正確了解母性的社會功能和確認

教養子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當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應首先考慮子女的利

益。

第5條：社會文化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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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從性別平等探究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權益

一、與CEDAW有關條文

• 締約各國為使婦女不致因結婚或生育而受歧視，又為保障其有效

的工作權利起見，應採取適當措施：(b)實施帶薪產假或具有同等

社會福利的產假，而不喪失原有工作、年資或社會津貼；(c)鼓勵

提供必要的輔助性社會服務，特別是通過促進建立和發展托兒設

施系統，使父母得以兼顧家庭義務和工作責任並參與公共事務。

第11條：工作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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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從性別平等探究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權益

一、與CEDAW有關條文

•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有關婚姻和家庭關係的一

切事務上對婦女的歧視，並特別應保證婦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

(c)在婚姻存續期間以及解除婚姻關係時，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

(d)不論婚姻狀況如何，在有關子女的事務上，作為父母親有相同

的權利和義務。但在任何情形下，均應以子女的利益為重。

第16條：婚姻和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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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從性別平等探究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權益

二、與CEDAW有關一般性建議

第21號一般性建議：婚姻和家庭關係中的平等

• 18.婦女在照料、哺育受撫養子女或家庭成員方面，應享有與男性平等的

權利和責任。

• 19.如第5條(b)項中所述，大多數國家承認父母於照料、保護及撫養子女

方面，應共同分擔責任；《兒童權利公約》(大會第44/25號決議，附件)

中列入「應以子女的利益為重」原則，現在似乎已得到普遍的接受。

• 21.婦女必須承擔生育和哺養子女的責任，此影響其接受教育、就業以及

其他與個人發展有關的活動，且為婦女帶來不平等的工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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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從性別平等探究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權益

三、與CEDAW有關國家報告(第4次)結論性意見和建議

第49點次：臺灣的出生率全球最低。國際審查委員會發現，造

成此一情況的關鍵因素，是產假和育嬰假制度非常薄弱、零散

且模糊。儘管臺灣的育嬰假制度最近有一些彈性，但它仍然很

僵化。國際審查委員會關切，育嬰假制度主要仰賴雇主的貢獻。

第50點次：建議政府研究並參考國際經驗，改善育嬰假制度，

以設計一個永續和彈性的制度為目標，讓所有利益相關者分擔

費用，以增進國家利益。在凝聚合作的框架 (frame of

soliarity)下，所有雇主和政府都應提供某種形式的資金。這項

制度的設計也必須為父親分擔育兒責任提供誘因，而母親應有

權享有比國際勞工組織 《母性保護公約》（2000年）目前規定

的 8 周更長的產假。

第52點次：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政府繼續擴大可負擔的、高品

質、普遍和非營利的公共托育服務，以提高生育率和女性勞動

力參與率。



案例分析-從性別平等探究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權益
四、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議題統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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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311 458 591 591 598

2388
2544 2526

2262 2263

近5年全國公務人員申請性別人次比率

(資料來源:銓敘部銓審資料庫)

男性申請人次 女性申請人次



案例分析-從性別平等探究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權益
四、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議題統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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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4 5.6 7.8 6.7 6.6

20.6 21.2 22.6
11 12.4

4.4 5.5
6.7

8.9 9.4

31.9 29.5 26.1
33.2 30.6

3.2 4.2 4.5 5.1 4.9

36 34.1 32.4 35.1 36.1

近5年全國公務人員申請期間比率

(資料來源:銓敘部銓審資料庫)

男性未滿6個月 女性未滿6個月 男性6個月至未滿1年

女性6個月至未滿1年 男性1年以上 女性1年以上



案例分析-從性別平等探究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權益
四、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議題統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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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 9

3,952 5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總人數 南投縣政府(含所屬)

113年行政院所屬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含所屬)

育嬰留職停薪之性別統計

(資料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4年2月統計資料)

男性申請人次 女性申請人次

82.37%

17.63%

86.57%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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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銓敘部銓審資料庫統計，109年至

113年女性申請比率仍遠高於男性，

男性大約皆為女性的13%~26%上下

之間；另申請期間長久比率，女性亦

遠長於男性；但就男性申請人次及所

占比率與期間等已有微幅上升。

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於114年2月

針對地方各主管機關(含所屬) 育嬰留

職停薪之性別統計資料，113年本府

(含所屬)女性申請比率仍遠高於男性，

男性13.43%；女性86.57%(男性9人；

女性58人)。相較總數平均值，男性

17.63%；女性82.37%(男性846人；

女性3,952人)，本府尚有努力空間。

案例分析-從性別平等探究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權益
五、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議題分析

摘錄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受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性
別差異影響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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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申請的考量因素:

1.家庭經濟考量

2.對父母職角色的承諾

3.削弱工作對家庭衝突造成的程度

對個人不利因素:

1.個人生涯暫時延遲影響

2.同事間人際關係的考驗

3.對職場生態環境的熟悉感與社會關

係的暫時斷鍊

案例分析-從性別平等探究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權益
五、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議題分析

摘錄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受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性
別差異影響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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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從性別平等探究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權益

六、相關策進作為

積極提供替代措施

相關訊息或規定:

一、鼓勵本縣員工申請

彈性上班(依性別平等工

作法第 19 條規定，請

求-1.每天減少工作時間

一小時；減少之工作時

間，不得請求報酬。或

2.調整工作時間。

二、精進政府托育服務

(托嬰中心、公共托育、

幼兒園相關資訊)

三、提供全方位育兒新

知(懶人包)

持續建議法令主管

機關滾動式修法
一、如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由原6成薪已修法提
高至8成薪，外加之2成
薪並由中央全額負擔。
二、已修法刪除僅能本
人或配偶一方申請育嬰
留職停薪之限制，鼓勵
共同分擔養育責任；並
增訂復職時，應回復原
(主管)職務，以保障其
任職權益。
三、已修法改變休假制
度，留職停薪前後視為
年資銜接，使回職復薪
後休假年資不中斷得十
足接續核給休假，毋須
再按比例計算。

強化性別意識培力-

提升性別平等意識

夫妻既共同組成家庭，

相互不可或缺，應處相

互平等地位，照護家庭、

扶養子女應係父母共同

之責任；爰善加利用各

類集會研習場合向本縣

員工傳達『家庭照護不

分男女，育嬰留停男女

同享』的觀念，並增加

研習場次，以翻轉由女

性照顧子女之性別刻板

印象，有效落實實質性

別平等政策。



持續精進制度 平衡價值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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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業務執行

實際需要

家庭平衡

同理心

用人管理

工作分配



Thank you!



事由 養育3足歲以下子女

附錄:申請條件

附註說明

• 夫妻同為公務人員，得同時申請。

• 期間最長僅得至子女滿3足歲為止。

• 如在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再行生育子女，得在原留職停薪3年期限內申

請延長留職停薪。

24

檢附證明文件
1.機關首長同意簽陳

2.新生兒出生證明或戶口名簿影本

法源依據-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6條



附錄:各項權益-公保-選擇續(退)保

• 續保在保期間，發生給付事故時得請領公

保各項給付。

• 保險費僅須繳納自付部分之保費，且得選

擇按月或遞延繳納。

選擇續保

•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不計入公保年資

• 退保期間不得請領公保給付、不得請領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

• 復職後依規定於復職日恢復加保

選擇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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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具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選
擇續(退)保同意書，一經選定後，不得變
更。



附錄:各項權益-公保-津貼請領

• 被保險人加保年資滿1年以上，養育3足
歲以下子女，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
繼續加保者。

請領資格

• 事實發生當月起往前推算6個月保險俸
(薪)額(本俸)之平均數x80％。補助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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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留職停薪之日起，按月發給，最長發
給6個月。但留職停薪未滿6個月者，以
實際留職停薪月數發給。

補助金額

•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書
• 申請人與子女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 申請人存摺封面影本

檢附證明文件



附錄:各項權益-健保-選擇續(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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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保險對象退保申報表
• 須自行依附眷屬加保
• 無須檢附證明文件

選擇退保

• 填寫繼續投保及異動申報表，留職停薪
期間繳費單逕寄送被保險人聯絡地址，
可直接持繳費單繳費。

• 僅須繳付原自付部分之保費
• 檢附證明文件︰子女戶口名簿影本或戶
籍謄本

選擇續保



附錄:各項權益-退撫基金-選擇續(停)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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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得併計公務人員退

休、資遣或撫卹年資。

選擇按月

全額繳付

• 育嬰留職停薪年資不得併計公務人員退
休、資遣或撫卹年資。

• 日後不得要求補繳該期間之退撫基金費

用。

選擇暫停繳付

填具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繼續繳付公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選擇書，一經選定後，
不得變更。



附錄:各項權益-生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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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補

助費

眷屬喪

葬補助

費

子女教

育補助

費

結婚補

助費

不論公、健保選擇續保或退保，如發生生活
津貼事實，均可依規定申請。


